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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监能行业〔2022〕10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保障 

专项监管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广东省能源局，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、中国海油集团公司驻粤天

然气销售企业，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，东莞九丰天然气

储运有限公司，国家管网集团广东省管网有限公司，有关城燃企

业，燃气发电企业： 

为落实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＜2022 年能源监管重点任务

清单＞的通知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22〕5 号）和《国家能源局综

合司关于印发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保障专项监管工作方案的通

知》要求，我局决定开展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保障专项监

管。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，制定了《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

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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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专项监管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联系人：周玉，020-85125231、13802789689 

电子邮箱：zhouyu@nea.gov.cn 

 

附件：1.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保障专项监管实施方案 

2.天然气发电项目表 

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2 年 6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

南方能源监管局综合处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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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保障专项监管 

实施方案 

 

按照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＜2022 年能源监管重点任务清

单＞的通知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22〕5 号）和《国家能源局综合

司关于印发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保障专项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部署要求，南方能源监管局计划开展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约

保障专项监管，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，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保障能源安全工作部署，适应双碳

目标下能源低碳转型发展新形势，针对广东省天然气发电合同履

约保障情况开展专项监管，研判供需形势、摸排典型问题、推广

典型经验，构建以气源合同落实为前提、气电协同为保障、相关

机制作配套的工作体系，强化广东省发电用气安全平稳有序供应，

引导天然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。 

二、监管依据 

（一）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8〕31 号） 

（二）《天然气利用政策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令第 15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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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“十四五”现代能源体系规划》（发改能源〔2022〕

210 号） 

（四）《“十四五”石油天然气发展规划》（发改能源〔2022〕

82 号） 

（五）《“十四五”电力发展规划》（发改能源〔2021〕1869

号） 

（六）《2022 年能源监管重点任务清单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22〕

5 号） 

（七）油气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文件 

三、监管内容 

按照国家能源局部署，此次专项监管范围为广东省燃气发电

供需衔接情况以及内陆和海上风光等新能源与天然气融合发展

情况。 

（一）广东省燃气发电项目推进情况。包括省内已投运及在

建、规划天然气发电电厂项目清单。信息包括：项目名称、项目

主体、建设地点、项目进展（已投运、在建、规划）、装机规模、

项目类型（调峰电站、热电联产、分布式）等。 

（二）广东省燃气发电项目气源合同落实及履约情况。包括： 

1.已投运燃气电厂 2018年以来各项目合同签订及履约情况。

对 2022-2025 年气源合同签订的安排和考虑。 

2.在建及规划燃气发电项目对应各项目投产节点，逐年梳理

至 2025 年的气源筹措情况。各项目气源是否已落实，是否已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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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方签订气源合同或意向协议。 

3.广东省“十四五”燃气发电供气主体概况，各供气主体自身

资源是否落实，特别是非三家油气央企外的第三方供气主体，是

否已签订进口长协。省内对燃气电厂等大用户与上游供气企业签

订直购直销合同的政策规定以及各方存在的诉求。 

（三）气电协同机制落实情况情况。包括政府能源主管部门、

气电企业、供气企业、管输企业等各方气电联调联保联供机制建

立情况；燃气发电顺价机制配套情况。 

（四）天然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情况情况。包括燃气调峰发

电项目与新能源发电项目协同推进、合资合作情况，以及相关气

源落实情况。 

（五）在监管过程中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或典型问题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启动部署（6 月）。按照国家能源局要求，制定监管

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任务要求。加强沟通协调，建立工作联系，

及时报送监管工作开展情况，反映监管中发现的问题。 

（二）开展自查（7 月至 8 月）广东省能源局开展自查及组

织辖区内相关企业开展自查，及时向南方能源监管局抄送自查报

告及相关附表（附件 2），南方能源监管局将视监管工作需要要

求提供其他数据和材料。根据自查情况，适时组织召开监管工作

专题会。 

（三）现场监管（9 月）。南方能源监管局将结合疫情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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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态化等相关要求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实地走访查看、查阅资料

等形式，对广东省能源局和相关企业自查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和调

研评估，总结好的典型经验做法，检查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方案

和具体落实情况。对发现的重大问题（如供气企业不按照合同进

行履约等情况），依法依规分别进行移送或处理。 

（四）总结报告并督促整改（10 月上中旬）。全面总结此

次专项监管情况，编制监管工作报告于 10 月 20 日前报国家能源

局油气司。提交报告后，将按照国家能源局统一部署要求，督促

相关企业进行整改，及时跟踪整改情况报国家能源局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认真组织实施。请广东省能源局及相关企业认真对照

监管内容组织自查，认真研究气电协同机制建设等难点重点问题，

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。 

    （二）加强协作配合。请各天然气销售企业、管输企业、城

燃企业、燃气电厂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，及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，

进一步提升规范本单位工作制度、工作机制，以查促改，边查边

改。 

    （三）注重工作实效。在自查及监管过程中，要坚持问题导

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狠抓工作落实，不走形式、不走过场，

务求工作取得实效。各方要注意发现典型问题，提炼好的经验做

法，积极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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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天然气发电项目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序号 
项目 

名称 

项目 

主体 

建设 

地点 

项目 

类型 

装机 

规模 

项目 

进展 

合同签订情况（未投产项目一并填写资源筹措情况） 

备注 合同 

总量 
供气方 供气量 

供气 

价格 

供气方式 

（直供/转供） 

供气主体资源落实 

情况（现货/长协） 

一              

1              

二   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   

 


